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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的农业政策保险

许飞琼

　　摘要 : 农业政策保险是指为农业政策服务并由政府直接干预或介入的保险 ,作为一种非人身保险业

务 ,农业政策保险早已成为各国保险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农业大国 ,更有

必要重视农业政策保险的研究及其制度的建立。农业政策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不仅对完善我国的社

会化风险保障体系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且对国家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农业的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是

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政策措施和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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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保险市场上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一方面是

某些业务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在

另一些领域却显得特别冷清。例如 ,在我国现阶段的保险市

场 ,城镇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业务的竞争日益激烈 ,而各保

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等一些风险性质特别的业务却缺乏市场

开发的主动性和业务经营的积极性 ,以至于农业保险在全国

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片空白 ,这种现象并不表明农民不需要

风险保障 ;恰恰相反 ,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极大 ,而且

主要是人力难以防范、抗拒的自然风险 ,其后果往往是农业

生产的损失率很高 ,农民迫切需要相应的风险保障。风险保

险需求的迫切性与保险供给的消极性 ,造成了我国农业保险

等的发展相当滞后 ,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 ,国家缺乏有力的

政策支持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 ,在发达国

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 ,为了促使此类保险业务的发展进而促

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往往制定特定的政策 ,对农业保险给予

特别支持 ,甚至由政府设立专门的非营利性保险机构来经营

此类业务 ,这即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背

景。

通过对若干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政策保险的考察 ,可以发

现 ,所谓农业政策保险 ,其实是为实现农业政策目标并在政

府的行政干预下开展的一种保险业务。它是在一定时期、一

定范围内 ,国家为促进农业的发展 ,运用政策支持或财政补

贴等手段对该领域的风险保险给以保护或扶持的一类性质

特殊、形态特殊的保险业务。因此 ,农业政策保险作为有别

于商业保险与政策性社会保险的特殊保险 ,既不是由保险公

司自封的 ,也不是这类保险业务内生的 ,而是完全取决于它

所具有特定的政策需要与政策规范。因农业生产特性而具

有成为政策保险的基本条件 ,但这种基本条件并不必然地使

农业保险成为政策保险 ,农业保险在美国因有《联邦农作物

保险法》规范并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经营而具有了政策保

险的内在性质与外在形态 ,在我国尽管许多人十多年来就一

直宣称农业保险是政策保险或应当属于政策保险 ,却因国家

迄今未有明确的、相应的政策规范而在事实上并未成为政策

保险 ,从而只能属于有待开发的商业保险领域 ,这正是我国

农业保险难以获得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可见 ,要想发展农

业政策保险业务 ,关键在于推动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并以相关

政策作为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 ,农业政策保险经营的内容是一种非人身

保险业务 ,在农业政策保险的具体的经营实践中 ,它通常与

商业性的财产和责任保险构成不同层次的交叉关系。例如 ,

农业保险在一些国家通常被列入国家政策保险范畴 ,但它与

商业性保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 ,国家并不强制农民

一定要向政策性保险机构投保农业保险 ,但政策性保险机构

不能拒绝承保而一般商业保险公司却可以拒绝承保 ,这种对

承保方强制而对投保方不强制的承保方式是商业保险所没

有的 ,而农业政策性保险通常能够给保险客户以优惠的、公

平的承保条件亦使它与商业保险区别开来 ;然而 ,农业政策

性保险又并不是一个绝对垄断或隔离的保险市场 ,因为农民

既可以向政策性保险机构投保 ,也可以像一般业务一样地向

商业保险机构投保 ,国家并不禁止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政

策性保险范围的业务 ,只要双方自愿 ,农民就可以与商业保

险公司达成承保协议。因此 ,在国外保险市场上 ,可以发现

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内的业务其实都有着商业保险公司的

影子 ,如一些国家规定政策性保险机构只经营某类农作物或

某项 (类)风险 ,农民经营的另类农作物或面临的另类农业风

险便只能向商业保险公司寻求风险保险。因此 ,农业政策性

保险与商业保险事实上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二、农业政策保险的理论定位

农业政策保险之所以不能直接归入商业保险或社会保

险 ,当然是它自身特有的性质所决定的。基于我国的现状 ,

在农业政策保险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农业政策保险的业务经

营实践中 ,尤其需要明确如下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 ,农业政策保险的本质突出地体现在它的政策性

上。一方面 ,农业政策保险通常不受各国商业保险法的具体

规范和制约 ,也与社会保险法规政策没有关系 ,而是由另行

制定的专门政策法规来规范。例如 ,美国的农作物保险是一

种政策性保险业务 ,它由专门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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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并完全受该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 ,将何种农业保险业

务作为政策性保险 ,或在什么时期将其列为农业政策保险 ,

并享受国家直接的政策扶持乃至财政支持 ,亦是国家在商业

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之外另行安排的 ,这种安排突出地

表现在相关政策对农业政策保险经营内容、方式、费率乃至

承保金额、补偿方式等的统一规范上 ,保险双方缺乏自主权。

在国际上 ,许多国家将农业保险列为政策保险 ,但也有许多

国家并未对农业保险进行特定的政策规范 ,个别国家则将农

业灾害保险列入社会保险范畴 (如希腊) ;在我国 ,由于尚未

对农业保险作出相应的政策安排 ,或者说国家虽然将农业置

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 ,却又未制定能够真正解决农业风险

保障问题的农业产业发展政策 ,从而使农业保险事实上还处

于完全形态的商业保险层次 ,并由各商业保险公司自愿开

发。因此 ,农业政策保险是由特定政策进行规范的保险 ,它

虽然在经营方面更多地受商业保险的影响 ,甚至可以委托商

业保险公司负责经营 ,但其性质又确实介于社会保险与商业

保险之间 ,是一种有别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第三类社会

化风险保险机制 ,即政策性保险机制 ,它与商业保险、社会保

险共同构成完整的社会化风险保险体系。

第二 ,农业政策保险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为特定的农业政

策服务。在政策保险、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三种主要的社会

化风险保险机制中 ,社会保险的出发点与归宿无疑是为了社

会稳定 ,商业保险的出发点与归宿则是为了盈利 ,而政策保

险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与上述两种风险保险机制是有根本

区别的 ,即它的出发点与归宿均是为实施特定的产业政策服

务。因此 ,农业政策保险是否实现了社会稳定或是否实现了

盈利 ,只不过是农业政策保险实践中可能带出的一种客观效

果。

然而 ,农业政策保险所经营的险种 ,又大多风险极大或

风险性质特殊 ,利润很低甚至可能发生亏损 ,一般商业保险

公司不愿开办或者无力开办这类业务 ,但国家为了促进农业

的发展 ,通常会对其风险保障机制加以特殊考虑 ,即对农业

政策性保险给予相应的政策保护和直接的财政支持。因此 ,

对农业政策保险而言 ,虽然不排斥盈利 ,但盈利却非其目的 ;

换言之 ,农业政策性保险追求的是为农业发展政策配套服务

的宏观效益 ,只要国家的农业政策得到落实和农业得到发

展 ,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即使亏损也会开办 ,而国家则会充

当着经办主体的经济后盾 ,对经办主体给予经济上的补偿。

可见 ,农业政策保险与自负盈亏的商业保险有着很大的差

别。

第三 ,农业政策保险的业务经营应当体现出自己的特

色。在农业政策保险的经营实践中 ,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体

现其特色 :

(1)农业政策保险的业务经营宜由特殊的主体来承担。

尽管在理论与实践中均不排除商业保险公司可以经办农业

政策保险业务 ,但一个国家或地区如确实要发展农业政策保

险 ,便需要有特定的经办主体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因为商

业保险公司在任何条件下均不可能自觉放弃其追求盈利的

目标而承担农业政策保险的效益不良的风险 ,我国农业保险

的冷清局面已经说明了这种事实。因此 ,农业政策保险业务

的经办 ,适宜由国家或由国家确定的特定保险机构来承担 ,

既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中设置专门机构 ,也可以单独成立专

门的公营保险公司 ,当然 ,不排除农业政策保险业务中某险

种可以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的可能。如美国农作物政策

保险机构是根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由联邦财政出资设立

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专门承办的。在我国 ,笔者则主张宜

尽快建立国营农业保险公司专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2)农业政策保险的具体实施宜采取半强制方式。在政

策保险、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三大社会化风险保险机制中 ,

社会保险以高度强制实施为基本特征 ,商业保险 (除机动车

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个别险种外) 强调等价交换、自愿成交 ,

而政策保险则应当采取半强制性方式实施。这种半强制性

可以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对承保方强制而让投保方自愿的经

营方式 ,即农业政策保险不强制投保人的投保行为 ,但对承

保方却加以强制 ,即经办农业政策保险业务的主体必须接受

政府的管制 ,不能拒绝保险客户属于农业政策保险业务范围

的投保要求 ,从而是一方强制加一方自愿的经营方式 ;二是

对投保方强制而对承保方放开的经营方式 ,如某些国家在推

行农业生产贷款政策时 ,通常强制接受农业优惠贷款的农户

必须投保农业保险 ,并以此作为发放农业贷款的前提条件。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农业政策保险均既应体现出一定的强制

性特色 ,以确保国家农业政策得到落实 ,又不能完全剥夺保

险双方的自主权 ,国家应当根据农业中不同业务的不同需要

选择确定不同的经营方式。

(3)对农业政策保险的保障水平应当有所限制 ,宜采用

限额责任或比例分担的方式来确定承保金额。社会保险的

保障待遇是按照公平性原则由国家社会保险法律统一规定

的 ,提供的是最基本的保障 ,经办主体和保障对象对此均无

自主权 ;商业保险承保金额的确定 ,奉行的是不投不保、少投

少保、多投多保的原则 ,完全由保险公司和保险客户通过协

商自主确定 ;而农业政策保险的保障水平 ,则需要根据投保

标的价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 ,它应当在足额保障与最基本保

障之间寻找平衡点 ,以便既能够充分调动投保者的防灾防损

积极性 ,又能够适当控制保险方的亏损风险。因此 ,农业政

策保险应当采取限额责任或比例分担的方式来确定承保金

额 ,以促使投保人分担一部分风险责任 ,进而达到促进其重

视风险管理的目的。

(4)农业政策保险的保险责任与保险费率宜统一并适度

化。一方面 ,由于农业政策保险为特定的产业政策配套服

务 ,在承保风险方面 ,应由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统一的承保责

任范围 ,侧重于承保最重要或最基本的风险 ,保险经办者与

投保人不能自由选择。另一方面 ,农业政策保险的政策性同

时应当体现在统一的、适度的费率标准上 ,而保险责任范围

的统一则为保险费率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故单一费率制应成

为农业政策保险业务的通常做法 ,保险双方在费率上不会有

弹性的空间 ,从而不会出现商业保险交易中的讨价还价现

象 ;与此同时 ,特定的政策扶持乃至财政支持 ,以及不以盈利

为目的的经营宗旨 ,亦必然促使农业政策保险的费率维持在

较低的水平上。另外 ,对保险时效、赔偿方式及赔款支付等

亦会有相应的统一规定。

第四 ,农业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问题。在建立我

国的农业政策保险体系时 ,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问题是需要

妥善处理好农业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 ,在明确区别两

者并各负其责的条件下 ,尽可能地不挫伤商业保险的积极

性。笔者主张 ,农业政策保险业务在确保实现农业政策目标

的前提下 ,均应奉行保障适度、责任有限的原则 ,对超过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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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需求或责任让投保人自己承担或向商业保险公司转嫁 ,对

凡是能够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政策保险业务 ,应尽

量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 ,以便努力提升农业政策保险的效

率。

三、我国农业政策保险的业务体系

由于各国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政策存在着差异 ,农业政

策保险业务体系在各国之间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在西方国家 ,农业保险通常

被视为政策保险 ,但不同国家所界定的范围却存在着差别 ,

有的国家将农作物保险列为政策保险 ,有的国家将牲畜保险

列为政策保险 ,也有的国家将对农业生产中某一种 (类) 风险

(如雹灾)的保障列为政策保险。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笔

者认为 ,下列保险业务宜作为农业政策保险 :

(一)种植业保险

在农业保险实践中 ,种植业保险是指以种类植物生产为

保险标的 ,以生产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某些危险为承保责任的

一类保险业务的总称。它又分农作物保险和林木保险。农

作物保险是种植业保险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各国农业政策

保险的主体内容。农作物保险具体可分粮食作物保险、经济

作物保险和其他作物保险三类业务。其中 ,粮食作物保险的

主要险种有水稻保险、制种保险、小麦保险、玉米保险等 ;经

济作物保险主要有棉花保险、烤烟保险、苎麻保险、油料作物

保险等 ;其他作物保险则主要有蔬菜保险、饲料作物保险等。

林木保险包括森林保险、果树保险及园林苗圃保险等。其

中 ,森林保险主要以人工林场为承保对象 ,以林木生长期间

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林木价值损失和营林生产费

用的损失为承保责任 ;森林保险承保的危险主要是火灾 ,包

括人为火灾和雷击起火等。果树保险的承保对象是常绿果

树和落叶果树及其果产品 ,其保险责任主要是各种气象灾害

所造成的损失。

目前我国的耕地面积为 18.89 亿亩① ,正常年景年均受

灾面积可达 7 亿多亩 ,大灾年份受灾面积高达 8～9 亿亩 ,受

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40% 以上。②几个统计指标表明 ,对种

植业保险尤其是对粮、棉、油、糖料等主要农作物进行政策性

保险的意义是相当大的。

(二)养殖业保险

养殖业保险是指以各种处于养殖过程中的动物为保险

标的、以养殖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某些危险为承保责任的保

险 ,它一般分为牲畜保险、家禽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及特种养

殖保险等类别。其中 ,牲畜保险主要是对大小牲畜在饲养过

程因疾病、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伤残或死亡及发生恶

性流行病而强制屠宰、掩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

与牲畜保险一样 ,家禽保险 (是以鸡、鸭、鹅等家禽为保险标

的的一类保险)也是一种死亡损失保险 ,其保险责任包括因

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疾病 (如禽流感) 等原因造成的损失 ,

但对零星死亡的现象一般规定免赔率或免赔只数。水产养

殖保险是指以淡水、海水人工养殖的鱼、虾、蟹、藻、贝类等各

种水产品为保险对象的保险 ,它可分为淡水养殖保险和海水

养殖保险 (细分为养鱼保险、养虾保险、海带养殖保险、珍珠

养殖保险等) 。特种养殖保险是以鹿、水貂、肉狗、果子狸、肉

鸽、鸵鸟、蛇、鳖、牛蛙、蚯蚓等特种动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据 2002 年底统计 ,我国大牲畜共有 1.5 亿多头③ ,生猪

等家禽饲养量居世界首位 ,牲畜与家禽成为广大农民的主要

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然而 ,因死亡、疾病或其他意外事故

造成牲畜家禽的贬值 ,农民因此而蒙受损失 ,这对没有法定

补偿规定的我国农民来说是严重的打击 ,如 2004 年春天的

禽流感对饲养者而言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 ,开展养殖

业保险对于加快我国畜牧水产业生产的发展 ,保障饲养者的

经济利益将会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四、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政策保险制度

农业生产的巨大风险 ,农业生产者对风险保障的迫切需

求 ,农业风险保障局面的现实缺陷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适应国际惯例的要求 ,均决定了在我国建立起农业

政策保险制度具有必要性、紧迫性 ,即国家应当成立专门的

农业政策保险公司 ,运用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对农业

风险保障给以保护或扶持。为此 ,笔者根据近年来参加农业

部的相关课题调查及研究结果 ,特提出如下建议 :

第一 ,以垦区为基础 ,率先建立我国农业政策保险体系。

这一建议是基于如下理由 :首先 ,国有农场具有直接的、紧迫

的需要。对国有农场而言 ,由于它是我国农产品的重要生产

基地 ,商品率高达 70%以上 ,加入 WTO以后面对的国际市场

竞争压力更大 ;而农垦系统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参与国际竞争

的重要方面军 ,过去是可以享受国家的价格补贴与出口补贴

的 ,当加入 WTO以后逐步取消价格补贴与出口补贴的情形

下 ,局面必将是农场生产者难以承受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

险 ,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 ,更加无法应付国际竞争 ,进而损

害我国整个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 ,在加入 WTO的

现实压力下 ,国有农场更需要建立相应的农业风险保障支持

机制 ,而农业政策保险即是一项已经证实了的有效举措。其

次 ,以垦区为基础率先建立农业政策保险体系具有多方面的

先天优势 ,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兵团系统

的农业保险业务已经十多年 ,黑龙江垦区推行农业风险互助

制度亦已多年 ,是全国范围内最具经营农业风险业务经验和

基础的系统 ;而政策保险需要国家财政支持并给予补贴 ,垦

区国有农场均属于国有经济 ,这种相同的性质 ,表明利益完

全一致 ;再加上国有农场作为一个整体 ,与分散生产的一般

农户有重大区别 ,它可以节省农业风险保险的经营成本 ,使

农业政策保险在统保的条件下降低费率 ,这在农业政策保险

机制确立初期尤其重要 ;此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黑龙江

垦区的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建立并能够存在的事实 ,证明国有

农场对农业政策保险具有更高的积极性。最后 ,全国农垦系

统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经济系统 ,具备强制推行农业政策保险

的条件。在农户分散生产和农产品商品率不高的条件下 ,是

很难有效地推进农业政策保险的 ,而国有农场即使是职工承

包经营 ,也因具备生产对象较统一、风险同质性高和容易组

织甚至统一要求 ,而很容易推进农业风险保险。综上 ,以垦

区为基础率先建立我国的农业政策保险体系不仅是必要的 ,

而且是可行的。

第二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黑龙江垦区的基础上建立

中国农业 (政策) 保险公司。过去有人主张另起炉灶建立中

国农业保险公司 ,实为不妥。因为一个全国性的农业保险体

系的建立 ,不是易事。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

公司成立十多年且具备如此雄厚的股份资本 ,尚且未达到全

国的一半城镇 ,更不要说面向乡村的新的农业保险公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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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完全另起炉灶建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将因缺乏相应的资

本、人才与技术等而难以实行。如果在新疆生产兵团与黑龙

江垦区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农业 (政策) 保险公司则属可行 ,

因为这两大垦区均已建立了相应的农业风险保险制度 ,有了

相应的机构、队伍和经营经验 ,以及较为成熟的参保对象群

体。因此 ,笔者建议 :将农业保险业务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产保险公司分离出来 ,与黑龙江垦区的农业风险互助机构

共同组建中国农业 (政策)保险公司 ,或者将中国农业 (政策)

保险公司总部设在北京 ,率先在兵团与黑龙江垦区建立两家

分公司 ,在继续经营兵团与黑龙江垦区现有农业保险业务的

基础上迅速向新疆全区与黑龙江省全省推进农业 (政策) 保

险 ;同时 ,以其他垦区国有农场为据点 ,将农业 (政策) 保险机

构与业务向全国推进。这样做可以收到多重效果 :对国家而

言 ,因为建立农业政策保险公司属于迟早都要考虑并推进的

事情 ,如果利用两大垦区的现有条件 ,将可以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对于兵团财产保险公司而言 ,去掉农业保险业务后 ,

可以专心经营其他财产保险 ,真正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竞

争 ,放开手脚后将大有可为 ;对黑龙江垦区而言 ,目前的农业

风险互助事业虽然能够分散部分农业灾害风险 ,却并未为垦

区创造新的财富 ,如果纳入全国农业 (政策) 保险体系 ,则可

以扩大农业损失风险保障范围 ,提高保障程度 ,亦可以通过

这一体系向垦区之外扩张 ;对其他垦区及广大农民而言 ,通

过建立并推进农业 (政策)保险 ,均能够获得转嫁农业灾害损

失风险和维护收益与生活稳定的好处。因此 ,以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和黑龙江垦区为基础 ,在我国建立专门的农业 (政策)

保险公司 ,将事半功倍 ,并对分散全国的农业风险 ,保障广大

农业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均具有好处。

第三 ,农业部应当承担起建设我国农业政策保险制度的

责任。农业部是我国农业系统的主管部门 ,不仅对国有农场

的发展负有直接责任 ,而且对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

责任。在加入 WTO及其对农产品价格补贴与出口补贴实行

限制的条件下 ,农业部门作为一个典型的弱质公共部门 ,没

有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分散的、转移的、分担的保险机制系

统作保障 ,是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 ,也是无法适

应农业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要求的。因此 ,推进我国农业政策

保险制度的建设应当成为农业部门的重要方面 ,建议农业部

尽快出面组织研究并积极推进农业政策保险制度建设。

第四 ,尽快制定专门的农业政策保险法律或行政法规 ,

对农业政策保险的非营利性、为农业生产发展服务的宗旨等

事项进行具体规范。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保险 ,均在商业性

的《保险法》之外另行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来规范 ,如美

国于 1938年颁布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于 1929 年颁

布的《牲畜保险法》、1938 年颁布的《农业保险法》及此后于

1947年修订统一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等。我国现行《保险

法》亦在第 155 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

的保险事业 ,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可见 ,

制定专门的农业政策保险法律或行政法规 ,不仅是农业政策

保险的客观需要 ,而且是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的事项。

第五 ,确定政府对农业政策保险的支持措施。它主要包

括两项 :一是给予财政支持 ,包括拨款组建中国农业 (政策)

保险公司并承担保险公司的运行经费 ,或者对政策规定范围

内的参保对象给予保险费补贴 ;二是税收优惠 ,由于农业政

策保险不以赢利为目的 ,基于这一性质 ,国家也不应当对农
业政策保险业务征税。国家财政能否承担这种责任 ,可以算

一笔帐 :以 2001年为例 ,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农村自然灾

害救济费约为 41 亿元 ,支持农业生产资金为 247 亿元 ,支持

不发达地区 (农村) 支出为 134 亿元④ ,农产品补贴为 617 亿

元⑤ ,几项合计即高达 1039 亿元。加入 WTO以后 ,价格补贴

将受到限制 ,仅此一项 ,足以组建农业政策保险公司并在以

后年度给予相应补贴 ;同时 ,农业政策保险制度确立后 ,意味

着包括国有农场与一般农业生产者在内的灾害损失风险获

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支农资金与灾害救济费用亦可以相应减

少。可见 ,建立农业政策保险制度只是适应 WTO规则要求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而不是造成国家财政新的负担。

第六 ,通过中国再保险公司分散风险。农业风险通过建

立政策保险体系可以在农业生产领域进行分散 ,但仅此还不

足以稳定农业政策保险公司的财务 ,因此 ,应当通过中国再

保险公司来进一步在整个保险市场上分散风险 ,国家可以规

定一个法定的分保办法 ,让中国农业政策保险公司与中国再

保险公司建立法定的分保关系。同时 ,为照顾中国再保险公

司的利益 ,可以对农业政策保险业务部分的再保险实行免税

政策 ,以防止损害中国再保险公司的商业利益。

五、结束语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农业生产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不仅很

大 ,而且较为特殊 ,既不可能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加以保障 ,也

不是一般商业保险所能承保的 ,但这类风险若缺乏转嫁渠道

和保障机制 ,又必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进而波及

经济发展全局。因此 ,运用政策保险方式来解决这类风险显

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它不仅会进一步推动我国整个保险业

的健康发展 ,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利益的维护亦将起到不可

替代的促进作用。

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为我国建立相应的农业政策保险

制度提供了示范 ,只要国家将其纳入相关产业发展政策 ,并

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必要配套措施加以实施 ,农业政策

保险就会得到发展。而农业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

的全面配合 ,将构成一个全面的、完整的风险保障网络 ,其结

果将不仅是保险制度走向完善 ,而且能够使农业风险保障需

求得到满足 ,最终促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健康的、持续的、长

足的发展。

注释 :
①《解放军报》,2003-02-26 。
②③④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2003) ,北京 ,中国统计出

版社 ,2003。
⑤《经济日报》,2003-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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